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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：洪慧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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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立基隆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20034898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一ATTCH1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預告訂定「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
及培訓辦法」草案，如有相關建議或意見，請於本（112）
年3月16日（星期四）前，至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」
提供意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教育部112年3月10日臺教綜(五)字第1120024657號函辦

理。
二、旨述辦法草案可逕自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」

（https://join.gov.tw/）/眾開講/法令草案預告項下查
詢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
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
高職部、臺北美國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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